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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定向引进活动项目入库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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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强化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的意见》的通知（粤办发〔2020〕22

号）要求，激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广东省制造业“千企智造·智汇行动”——高端人才定向引进工作，

经省人才办同意，现就广东省制造业人才“千企智造·智汇行动”——高端人才定向引进活动项目入库

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的

　　着眼于解决制造业企业引才用才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发挥政府搭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发挥专

业机构力量，组团吸引制造业高端人才投身广东制造，组团优惠制造业企业引才用才成本，以实际惠企

政策资助制造业企业吸引高端人才，为制造业企业提供高质量人才引进服务。

　　二、申报对象

　　具有为企业招聘的工作经验，专业水平高，可满足制造业大规模、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才需要的人

力资源机构。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机构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若发现弄虚作假，存在骗补行为的取消其申报

资格并列入信用中国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二）申报机构除能准确核算人才引进服务费之外，必须承诺确保人才资质、薪资的真实性以及发

生骗补情况时主动退回获得的财政资金。

　　（三）申报机构应严格按照申报指南的要求填写规定格式的申报材料，并同时提交相关附件。申报

材料（详见附件，一式柒份，A4纸双面打印，胶装成册，在材料封面加盖公章及侧面加盖骑缝公章）和

电子文档（用U盘刻存并加贴标签）。提供复印件的，除在材料封面加盖公章及侧面加盖骑缝公章之外，

应注明“此件由我公司（单位）提供，与原件相符，对其真实性负责”字样。未按规定提交的，视为形

式审查不合格。逾期或未按要求报送的，不予受理。

　　（四）近3年以来在审计、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过较为严重的违法违规情况，有关机构未存在应验

收未验收项目。

　　（五）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多头申报；不接受联合申报。

　　四、申报程序

　　（一）材料申报。申报机构按照申报指南要求报送相关材料。各有关机构须于2020年11月13日下午

17:30前，将申报材料提交至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事处714室。

　　（二）专家评审。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对申报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和评审，按照评审结果排序

列入项目库。

　　（三）结果公示。资格审查和评审结束后对符合条件的申报机构统一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众

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日（自然日），公示期间如有问题反映，经查实的，取消申报资格。



　　（四）资金分配及监督管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根据资格审查和评审结果，结合资金使用额度进行

资金分配。经确认入库的申报机构应积极配合省人才办、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好中期检查、

绩效评价、项目审计等各项工作。

　　

　　附件：1.广东省制造业“千企智造·智汇行动”——高端人才定向引进活动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2.申报材料编制格式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年11月5日

　　（联系人：李海通，电话：83135820,邮箱：gdgxrsc@gde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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